
工程量清单总说明

一、工程概况：

1.1本工程为“武侯校区部分区域路面维修”，施工地点位于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招标控制价399625.74元（含暂列金额17051.35元、安全文明施工费13389.26元、规费6586.11元）。主要施工内容为：武侯校区部分区域路面维修范围的道路面砖拆除、混凝土路面拆除、水沟盖板拆除、挖沟槽、回填沟槽、砖砌水沟、大理石路面铺装、花岗石路面铺装、雨水波纹管安装等工作内容，其他详见招标范围及工程量清单。
1.2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1.3 环境保护要求：

1.3.1扬尘整治：须符合相关规定；

1.3.2夜间施工：本工程如需要夜间施工，夜间施工应满足有关规定；

1.3.3其他未尽事宜以国家规范、标准、法规为准。

1.4交通运输情况：施工组织应满足交通部门相关规定的要求。

1.5环境保护要求：须满足当地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1.6招标范围：招标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中的全部工作内容。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2.1武侯校区部分区域路面维修范围现场勘察情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宣贯辅导教材；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相配套）；

2.5《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

2.6《四川省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价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

2.7《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量清单招标报价评审办法》及其配套文件；

2.8《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

2.9工程相关的施工及验收规范；

2.10销项税按税前不含税工程造价×销项增值税率9%计算，附加税按《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中的综合附加税税率表计算；
2.11 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对各市、州《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人工费调整的批复（川建价发〔2024〕44号）；
2.12本工程材料单价采用成都市《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5期）、市场价格。
三、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1.本工程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本工程施工要求：满足当地政府及建设部有关对安全文明施工相关要求的规定。工程施工必须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实施，并符合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的相关要求。

3.材料设备为合格产品，必须持有有关部门颁发的《产品合格证书》。

4.材料品质、规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5.主要材料品牌：HDPE双壁波纹管（顾地、四川华邦、联塑）、地砖（新中源、东鹏瓷砖、广东能强瓷砖）、大理石板（国产）、花岗石板（国产）。
四、报价说明：

1.投标人报价应采用综合单价法。如果工程实施过程中招标清单中的某项材料发生了变更，则只调整综合单价中的该项材料，综合单价的其余部分不做调整。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投标报价中的综合单价与合价均包括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和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利润以及按设计规定、验收规范、招标技术要求施工单位应进行的测试、试验、检测费用、缺陷修复、管理、保险、利润、并考虑合同明示和暗示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除不可抗力及罕见的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全部费用。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作为最终结算和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依据，工程进度款支付和竣工结算按施工合同约定执行。

2.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只作重点描述；投标人报价时应结合现场勘察情况和相关规范的要求，其综合单价应包括完成设计规范和清单中规定的所有工序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分部分项工程对应 《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相关子目所包含的工作内容）的合格工程的全部费用。

3.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招标人可视为已含在其它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和合价中，中标人必须完成项目内容，但不能另外进行金额结算。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的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4.本工程中的环境保护费、安全施工费、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应按照本清单给定的金额进行报价，规费按照本清单给定的金额进行报价。支付和结算时，规费应按定额规定的以企业资质标准规定费率计算，根据国家政策变化实施动态调整。安全文明施工费结算时按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布的《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有关规定计算。安全文明施工费和规费在支付和结算时，若施工单位投标报价中的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高于《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标准时，按《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结算；若投标报价中的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低于《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标准时，则按施工单位投标报价中的人工费、机械费作为计算基准。凡是人为估价和乱套定额计取的人工费、机械费不作为结算时计取相关费用的依据。
5.若施工单位投标报价中的材料耗量高于《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定额材料耗量标准时，按《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结算；若施工单位投标报价中的材料耗量低于《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定额材料耗量标准时，则按施工单位投标报价中的材料耗量为准。

    6.其他可竞争费用，如：夜间施工费、二次搬运费、冬雨季施工、投标人认为应计取的其他措施费用以“项”为单位报价，中标后以项包干不予调整，若涉严重不平衡报价，结算时发包人有权按实修正。未报项目视为已分摊到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中，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经招标人认可的特殊情况除外)。

7.暂列金额：暂列金额是招标人用于施工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所需材料、设备、服务的采购，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合同约定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工程价款调整以及发生索赔、现场签证确认等暂列的资金,由招标人掌握并使用，暂列金额按照招标人在其他项目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计入投标总价中。
8.总价措施项目，投标人可自行增加，若投标人未列出或招标人给出但投标人未报价的项目，则招标人视为该项目措施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中，中标后不调整。

9.本工程的材料价格参照当地建设工程同期造价信息及市场价格综合考虑，由投标人自主报价,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中，均应含完成该项工程所需的全部主材和辅助材料，无论项目特征中提到与否，投标人均应考虑所采取的施工方法中所需材料，投标人自行选择质量优良的产品报价。在施工过程中工程师发现采用不合格的产品视为违约处理。材料设备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采管费、下车费、库存费、看守费用等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在报价内，业主不再另行支付。

10.投标人需自行现场踏勘，充分结合现场情况进行报价，中标后任何因投标人未结合现场报价而导致的问题，中标后不作调整。

11.本工程拆除工作拆除时应对除需要拆除以外的部位进行保护，若对其余部位造成损坏，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对损坏部位无偿进行修复处理。

    12.投标报价中应包括投标人竣工验收时通水、通电试运行等所产生的水费、电费，包干使用，中标后不作调整。

13.招标人有权取消或增加本项目合同范围内的部分工作内容，投标人不得因此要求调整本项目各综合单价及提出索赔。

    14.投标报价应是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投标人不得低于成本报价。

15.本说明未尽事项，以有关的法律、法规、招标文件、“13规范”、《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2014年2月1日起实施）、以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
16.当本说明与招标文件不一致时以招标文件为准。

五、工程量清单中的其他相关说明：

1.投标人结合自身技术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进行投标报价。
2.工程编制说明：投标人依据现行规范、投标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项目特征、招标工程量清单的编制说明等为依据进行报价。
3.在全面竣工验收交付招标人之前，投标人充分考虑在施工过程中道路通行问题，保证施工范围内能正常通行。投标人综合考虑该部分费用，中标后不作调整。
4.建渣、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应弃出学校外，不得滞留在西南民族大学校内，应随时清运外弃，弃置须符合成都市有关环境卫生法规的规定，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运距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投标报价中应包含运输、弃置、补贴等所有费用，结算时不得调整。
5.在全面竣工验收交付招标人之前，投标人自行负责工程半成品、成品保护工作，并承担损毁、火灾、丢失等风险，保护期间发生损坏、失盗自费予以修复。
6.投标人任何一项单价均被认为是包含了前述各项投标人的费用、风险、利润等在内，其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单价项目将被视为违约，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招标人有权拒绝接受采用严重不平衡报价的投标。
7.本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任何间歇期间不另行支付人工、机械的停、窝工费，机械设备间歇后再次施工的进场费，可能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在报价时综合考虑。
8.投标报价中应包含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成都市建筑施工企业非本市户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试行办法(2014)》的规定为非本市户籍农民工办理保险，并将此类费用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中标后不得另行结算，中标人按招标人要求及时缴纳此项保险费用，并要求其分包人也需及时缴纳此项保险费用。由于中标人未办理此项保险，因此造成的相关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9.保护相邻建筑及管线项目，投标人在投标前现场踏勘，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应考虑在施工中，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及管线等的安全与正常使用的相关费用，综合考虑在本项目中，结算时此价格包干使用，不予调整。

10.拆除工程：含拆除部位的附着物拆除及因施工需要拆除的原有已完工程的拆除及恢复，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费用不另行计取。

11.残值处理：残值由业主回收，施工单位将其搬运至业主指定位置的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费用不另行计取。
12.其他未说明的项目根据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说明并结合招标文件中所发放的补充资料中的内容综合报价。
六、招标控制价：

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为：399625.74元（其中暂列金额17051.35元）。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招标控制价,否则投标报价为无效报价。



